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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 杨 泽 王 鹏 翔）
近日，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检察院
办理了一起销售假药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法院一审采纳并支持了该
院的全部诉讼请求，以销售假药罪判
处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
罚金 15 万余元；判处刘某有期徒刑十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5 万余元。
同时，法院判处二人承担销售额三倍
惩罚性赔偿金，并公开赔礼道歉。

刘某的父亲患有风湿病，需常年服
药。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某的父亲试用
了一名外乡人提供的“祖传秘方”，感觉

效果不错。在对方劝说下，刘某和赵某
夫妻俩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赚钱门路，便
通过这个外乡人的儿子王某某（仍在抓
捕中）购买药物，从 2019 年开始在微信
朋友圈销售。二人没有药品经营资质，
由赵某负责将王某某邮寄来的药品和
产品说明贴纸进行组合包装，随后二人
进行售卖，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向不特定
人群销售了 5000余瓶“祖传秘方”，销售
金额达15万余元，违法所得6万余元。

2022 年 5 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接 到 了 刘 某 夫 妻 二 人 销 售 假 药 的 举
报，并收到两瓶“祖传秘方”。经鉴定，

这两瓶药均为假药。公安机关掌握该
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后将该案移送
尖草坪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院审查后认为，赵某、刘某的行
为不仅涉嫌销售假药罪，还可能导致
消费者因服用假药危及身体健康甚至
生命安全，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为夯
实指控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的证据基
础，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对假药的
潜在危害性、被告人对犯罪数额的指
认、上游卖家的追查等方面进一步补
充侦查取证。与此同时，经承办检察官
释法说理，被告人主动退缴违法所得

并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今年 2 月，尖草坪区检察院以涉嫌

销售假药罪对赵某、刘某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在指控二人犯罪事
实的同时，诉请法院判决被告人承担
惩罚性赔偿金，并在省级新闻媒体上
公开赔礼道歉。被告人赵某、刘某当庭
认罪悔罪。

在办案过程中，尖草坪区检察院积
极延伸检察职能，就发现的犯罪分子长
期利用寄递方式从事违法犯罪这一问
题，向邮政公司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
严格落实实名收寄制度、履行验视寄递
物品责任，防止假药等违禁品通过寄递
渠道流通；针对药品市场监管不力等问
题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督促其通过调查走访、现场核实、全面
检查等方式及时排除风险隐患，定期开
展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宣传。

“祖传秘方”实际是假药
销售假药案被告人负刑责同时承担惩罚性赔偿金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孟婧 李文达

近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
西连岛村的村民广场上，由连云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游某华、谭某等 9 人
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公开开庭审理，法院以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游某华、谭某有
期徒刑十个月、有期徒刑八个月，并追
缴违法所得，对其余 7 名被告人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至拘役四个月
不等刑罚，同时适用缓刑；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部分，判决 9 名被告人连带赔
偿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41万余元。

海边来了“特殊钓友”

近年来，连云港海域尤其是紫菜
养殖场附近海域浮游生物丰富，引来
鲈鱼聚集。由于在这里能收获十几斤
至二十斤一条的海鲈鱼，这片海域迅
速吸引了众多钓鱼爱好者。但是，喜
欢聚集在此的钓友发现，海面上出现
了一群钓法奇特的人，他们使用着一
种特殊的工具。

“一排排圆形筐子浮在海面上，
每个筐子上绑着数十、上百的渔线鱼
钩，这种钓法不但上鱼快，而且渔获
物特别多。我们根据经验推测，他们
每天可以收获几百甚至上千斤海鲈
鱼。”在海边长大的渔民武大叔告诉
记者，海钓鲈鱼的黄金期恰恰是禁渔
期，这些人的钓鱼模式会严重破坏渔
业资源。

“我们也是在钓鱼，凭什么不让
我们钓？”这些人声称自己的钓鱼方
式并不违法，甚至变本加厉。多个“钓
鱼团队”常驻连云港，昼伏夜出作业，
每天都将大量冰鲜海鲈鱼打包发往
福建、浙江等地的水产交易市场。

眼见劝解无效、屡禁不止，一些
法律意识较强的钓友向连云区检察
院进行了举报。

是正常钓鱼还是非法捕捞？

接到举报后，连云区检察院检察
官立即向长期在这一区域钓鱼的钓
友了解详细情况，查看钓友提供的大
量视频资料，并迅速与海警、渔政等
部门联系。

检察官进一步调查了解到，这种
钓具名为定置延绳真饵单钩钓具，简
称“延绳钓”，基本结构是在一根干线
上系结许多支线，末端有钓钩和饵
料，利用浮沉装置在相应的水层进行
捕捞。禁渔期使用这种钓具的行为如
何认定，是普通的钓鱼行为还是非法
捕捞，一直困扰着有关单位。

有人认为这不是普通的钓鱼行
为，属于非法捕捞，也有人认为这种
钓具不在农业农村部禁用渔具之列，
江苏省的伏季休渔公告也没有明确
禁止“延绳钓”。由于在连云港甚至江
苏省从未见过这样的钓鱼方式，相关
执法部门没有找到先例作为管理和
执法参考。

确定“延绳钓”到底属于钓鱼
行为还是非法捕捞，成为破解此案
的关键！

办案检察官经过深入调查并查
阅相关资料，认为“延绳钓”有别于以
休 闲 娱 乐 为 主 的 竿 钓 ，虽 然 名 为

“钓”，但实际上是进行捕捞，如果还
具有售卖营利的目的，就应当认定其
为一种商业捕捞行为。“渔业法规定
我国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这些使用

‘延绳钓’的人员驾驶普通快艇，没有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登记证
书，更没有捕捞许可证，他们在禁渔
期大规模、长时间进行‘延绳钓’作
业，对渔业资源的破坏性与其他非法
捕捞方式并无不同。”

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也认为，
当目标鱼是海鲈鱼、金枪鱼、鳗鱼等
个体较大的鱼种时，这类作业方式的
捕捞效果甚至高于普通网具。

庭审开在渔村里

办案期间，为精准破解难题、提
高办案质效，连云区检察院组织了多
轮研讨，并邀请农业部门、公安机关、
省水产研究所、高校等部门的业务专
家参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
该水域发生的上述“延绳钓”行为既

违反了国家伏季休渔政策，也违反了
有关渔业法规，属于假借钓鱼之名实
则进行非法捕捞的行为。

最终，连云港市公安局连云分局对
游某华等人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立案侦查，并于2022年6月16日将该案
移送至连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查明，2021 年 5 月初至
6 月底伏季休渔期间，谭某与游某华
等 9 人在连云区附近海域驾驶两艘
快艇，使用“延绳钓”方式出海捕捞 24
次，捕捞渔获物 8000 余斤，销售金额
26 万余元。2022 年 10 月 8 日，该院对
此案提起公诉。

为有效预防和打击非法捕捞违法
犯罪，更好地向渔民普及休渔禁捕的相
关法律知识，在连云区检察院的建议
下，近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将庭审
现场安排在被告人谭某的居住地，即非

法捕捞上岸码头所在地的连岛。
庭审吸引了当地数百名渔民前

来旁听，同时，该院还邀请了市、区两
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公益代表等
10 余人参与旁听。检察官诉请判令涉
案 9 人承担刑事责任，并负担因非法
捕捞行为造成的海洋渔业资源损失
等生态修复费用。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 人 游 某
华、谭某等 9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在
禁渔期使用“延绳钓”捕捞方式在连岛
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价值 10万
元以上，情节严重，均已构成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并应连带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法庭当庭宣
判后，9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

禁渔期内可以“延绳钓”吗
“延绳钓”有别于以休闲娱乐为主的竿钓，虽然名为“钓”，但实际上是进行捕捞，

如果还具有售卖营利的目的，就应当认定其为一种商业捕捞行为

▲游某华 、谭某
等 9 人非法捕捞水产
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公开开庭审理
现场。

▶被查获的定置
延绳真饵单钩钓具。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吴佳妮 杜晓笑） “谢谢检察院的支持，让我的
离婚案子得以顺利宣判。”忍受了长达 17年的家庭暴力后，日前，小丽（化名）终于拿
到了浙江省东阳市法院送达的离婚判决书，她的脸上也终于展露出笑容。

2006年，贵州籍来东阳务工的小丽与张某相识，不久后开始同居生活。8年时间
里，二人先后生育二子二女。2014年，二人登记结婚。

然而，张某一直好赌嗜酒，婚后动辄殴打小丽，导致其多次被打伤，其中一次双
耳膜穿孔，还有一次被刀背敲得全身青紫。2019年 9月，小丽因病住院手术，刚出院就
再次被张某殴打，手上、腿上满是瘀青。忍无可忍的小丽于 2020年先后两次向法院起
诉离婚，但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和证据意识，小丽没能收集固定张某对其实施家庭暴
力的有力证据，导致离婚诉请未能得到法院支持。

今年 3月 3日，小丽第三次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自己
与张某离婚。同时，她向东阳市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东阳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小丽系外来务工人员，且长期遭受家暴，属于弱势群
体，符合支持起诉的受理条件。“我们了解到，她本人因被殴打多次报警，男方也曾向
她出具不再家暴的保证书，这些都是能充分证明男方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承办检
察官表示，要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张某实施家暴的证据至关重要。

案件办理过程中，该院积极引导小丽与贵州老家的亲戚联系，寻找到张某出具
的保证书并邮寄到东阳，检察官还到属地派出所调取了两份小丽报警的出警单……
上述证据的取得，为小丽在离婚案件中胜诉奠定了基础。在支持起诉过程中，该院还
帮助小丽联系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一名资深律师代理该案。

5月 24日，东阳市法院开庭审理后，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意见，对小丽离
婚案作出判决，判令准许小丽与张某离婚，二人分别抚养两名子女。

案结不等于事了。检察官了解到，自小丽与张某分居后，张某就对孩子们不管不
问。尽管法院已判决离婚后子女分开抚养，但小丽表示自己愿意抚养 4个孩子。考虑
到小丽面临的实际困难，承办检察官向该院控申部门移送了司法救助线索，最终为
其申请到司法救助金。

支持起诉将她拉出家暴阴影

□王昱璇

一 家 在 某 外 卖 平 台 评
分 4.8 分 的 店 铺 ，却 被 查 实

其在外卖平台公示的地址“实地查无”，其外卖实际接单处在
另一个地方。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该店铺经营者在外卖平台
上共开了 12 家店铺，手持的 12 张营业执照中竟有 10 张为虚假
证照。目前，外卖平台已对这 12 家店铺进行了下架处理（据 6
月 5 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蓬勃兴起，但由于外卖餐饮
虚拟性、跨地域性等特点，外卖平台“阴阳地址”“多店一证”等
现象频繁出现，导致“影子店铺”（即在外卖平台上用不存在的
店铺接单，通过线上转单赚差价）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影子店铺”的存在折射出外卖平台没有把好入门关。《网
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 8 条明确规定，网络
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登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
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保证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等许可信息
真实。上述规定，在食品安全法第 62 条和电子商务法第 27
条中也有类似体现。可见，入驻商家不具备实体门店、未使
用有效证件等行为已涉嫌违法。外卖平台未严格审查入驻商
家的资质信息，导致不合格商家入驻，不仅使消费者在点单过
程中面临信息不对等的困境，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
交易权，而且给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生态和消费者的食品安
全带来极大隐患。

作为将餐饮外卖经营者与消费者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方平
台，外卖平台应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外卖平台应建立并执行
审查登记制度，并不断完善入驻审核方式，对于“阴阳地址”

“多店一证”等现象严格把关，要求入驻商家提供真实信息，并
进行核验、登记、建档等，防止不法商家有机可乘。此外，外卖
平台应对入驻商家的经营行为进行抽查和监测，发现入驻商
家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其所在地县级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重违法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
平台服务。食品安全法第 131 条第 1 款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
可证，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以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证
部门吊销许可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
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外卖平台对入驻商家没有尽到
审核登记责任，存在消极管理行为的，在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的
同时也应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遏制“影子店铺”肆意发展，需
要监管部门、外卖平台、入驻商家、消费者、外卖小哥等共同发
力，而在这其中，外卖平台应当仁不让地扮演好“把门人”角
色，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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